
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南海路37號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2年6月18日 

發文字號:農林字第0920134438號 

速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所詢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相關疑義一案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復 貴府92年6月10日北府農林字第0920377585號函。 

二、 茲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核定後，其水土保持義務人須依山坡地開發

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繳交回饋金。 

(二) 水土保持義務人拖延不繳或拒繳回饋金，可循 貴府往例，移送強

制執行(請參閱 貴府92年5月30日北府農林字第0920365996號函) 

(三) 回饋金應在限期內繳交，水土保持義務人實際上無開發利用山坡

地，其已繳交之回饋金可以申請退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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